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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立案调查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3�年5月29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通知书》（稽查总队调查通

字131074号）。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

规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上述信息公司已于2013年5月30日进行了披露（公告编

号:临2013-031）。 公司于2015年1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

书》（处罚字[2014]48号），并于2015年1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刊登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5-004），将相关事项进行了披露。 截至目前，该案件尚未产生最终结果。

公司于2014年1月1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通知书》（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40084号）。 因公司其它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上述信息公司已于2014年1月13日进

行了披露（公告编号:临2014-003）。 截至目前，该案件尚未产生最终结果。

如公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公

司股票将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若公司所涉及立案调查事项最终未被中

国证监会认定为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或欺诈发行行为， 则公司不会触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3.2.1条规定的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公司将及时披露

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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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主体及公司债券信用等级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

托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公司发行的2011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进行了跟踪评级。 联

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跟踪评级分析报告》。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通过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公司发行的2011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进行跟踪分析和评估，确定：

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从BBB调整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 ；

公司2011年发行的“ST华锐01” 、“ST华锐02” 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从BBB调整为A。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分析报

告》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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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28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了公司《2014年年度

报告》。2014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90,465.83万

元。虽然公司2014年度实现盈利，但仍然存在盈利能力不强等风险因素。 公司股票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并不改变公司内在价值。

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刊登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

利润为亏损。 主要原因为：公司目前执行的项目大部分将在2015年下半年完成风力发电

机组的吊装，导致2015年上半年可确认的收入较少，但各项费用开支较2014年同期预计

降幅有限，因此公司预测2015年1月至6月的累计净利润为亏损。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是公司信

息披露的指定报纸、网站，公司披露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纸、网站公告的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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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财务公司获得湖南银监局开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26日收到中国银监会湖南

监管局（简称“湖南银监局” ）下发的《中国银监会湖南监管局关于中联重科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开业的批复》（湘银监复[2015]146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批准中联重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开业。 财务公司中文名

称为“中联重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为“Zoomlion� Finance� Co.,LTD” ，财务

公司住所为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大道677号。

二、批准财务公司注册资本为15亿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出资11.25亿元人民币，出资

比例75%；Zoomlion� Cifa� (HongKong)� Holdings� Limited出资3.75亿元人民币，出资

比例25%。

三、批准财务公司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

（一）对集团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十）从事同业拆借；

（十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四、核准财务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五、批准《中联重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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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5月

27日(星期三)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5月25日分别以送达和传真的

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出席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

的半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由于原总会计师云武俊先生已届退休年龄，故辞任本公司总会计师职务，亦不在本公

司担任其他职务。 云武俊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粤高速A股20,043股，公司将在其离任后2

日内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其所持本公司股票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请方智先生为本公司总会计师，任期与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任期相同。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聘请公司总会计师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方智先生简历

方智，男，汉族，1963年9月出生，湖南湘潭人，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1986年7月参

加工作。

主要经历：

1982.09－1986.07� �湖南财经学院工业财务会计专业， 本科；1986.07－1988.08� �湘

潭市审计局工交审计科干部；1988.09－1991.07� � 厦门大学会计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1991.07－1995.04� �广东省物资总公司审计处干部；1995.04－1996.09� �广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计划财务部副经理；1996.09－1998.04� � 新粤有限公司财务部会

计；1998.04－2003.02� �新粤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2003.03－2003.05� � 广东省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结算中心工作；2003.05－2015.5.10�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结算中

心副主任；2014.12－2015.5.10� �广东省交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方智先生未持有粤高速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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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控股股东杜江涛通知，获悉：杜江涛将其持有本公司的无

限售流通股8,660万股股权质押给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该笔业务的

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

截至本公告日，杜江涛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74,880万股，其中已质押股

份为63,010万股，占杜江涛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84.15%，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30.77%。

特此公告。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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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5月27日接

到控股股东李振国先生的有关通知， 李振国先生将其持有公司的流通股29,590,000股

质押给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质押期限为366天。 质押

主要用途请详见公司2015年5月12日《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大股东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 李振国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96,023,15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01%。 此次股份质押后，李振国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209,73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2.76%� 。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789

股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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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抗医药 公告编号

:

临

2015-015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没有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

国资本” ）通知，中国资本自2015年4月16日至2015年5月2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

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股份5,824,8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18%� ，本次减持后仍

持有公司股份46,202,4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94%。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系持股超5%以上股东之一的股东行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化。

按照有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5-021

号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

21日起停牌，公司于2015年5月21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停牌公告》（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5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临2015-019号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在积极推进该事项。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

利益，公司股票将自2015年5月28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停复牌及相关事项的通知》等有

关规定，公司将尽快确定发行方案并复牌。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

2015-020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5年5月26日在东莞市宏远工业区

宏远大厦16�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5月1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5� 名，实

到5�名，会议由周明轩董事长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将其拥有的威宁县结里煤焦有限公司20%股权按协议条款转让给公司，公司

受让该部分股权后，持有威宁县结里煤焦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从原来的80%上升到100%。

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关于收购威宁县结里煤焦公司股权的公告。

会议表决：5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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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15-021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威宁县结里煤焦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由于煤炭企业生产的特殊性，煤矿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一定的固有的安全风险。

2.煤炭行业政策的变化以及煤炭价格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交易概述

1.2015年5月26日，公司与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为公司收购广东省地

质矿产公司持有的威宁县结里煤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结里煤焦公司）20%股权以及该股权项下所

有权利（以下简称：目标股权），目标股权成交金额为人民币1135万元。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结里煤焦公司的股权比例将由原来的80%上升至100%。 同时，根

据2015年1月27日公司与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及易颖、金荣辉签署《威宁县结里煤焦有限公司与孔家

沟煤矿资产整合合作协议》的约定，公司对整合后新矿井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56%上升为70%。 截止至

签订本协议之日，该煤矿资产整合的相关法律手续正在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审批之中。

公司与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亦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5名董事投票结果：5票赞成，0票反

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高香林、徐波就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交易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利益，对

此次交易表示赞同，并认为审批及其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收购事项依法合规。

本次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即可，属于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

障碍（交易标的的资产产权权属清晰）。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为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 该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企业法人为魏环

锡， 注册资本1051.1万元， 住所为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39号广东地质大厦1003房， 工商注册号

440000000074005，主要业务为矿产品的销售及矿业投资。

2.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

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目标股权概况

（1）目标股权名称：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所持结里煤焦公司20%的股权。 目标股权权属清晰，不存

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股权所在地为贵州省威宁县炉山镇。

（2）该项股权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4]第1503号资产评估报告所载，结里煤焦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1月30日的评估结论：资产账面价值7,695.44万元，评估值7,

393.72万元，评估减值310.72万元，减值率3.92%。负债账面价值868.17万元，评估值868.17万元，无评估

增减值变化。 净资产账面价值6,827.27万元， 评估值6,525.55万元， 评估减值310.72万元， 减值率

4.42%。 结里煤焦公司20%股权在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1305.11万元。

2.股权公司的主要股东、注册信息等基本情况

结里煤焦公司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80%，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持股20%。 结里煤焦公司主营业务

为洗精煤加工，冶金焦生产、购销；注册资本为1000万；设立时间在1999年7月2日；注册地：贵州省威宁

县炉山镇黄泥田。 该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及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4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1,476,912.62 76,563,474.14

负债总额

10,647,845.74 9,097,018.40

应收款项总额

- -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

、

诉讼与仲

裁事项

）

- -

净资产

60,829,066.88 67,466,455.74

2015

年

1-4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 16,559,152.08

营业利润

-3,065,852.17 -7,508,020.97

净利润

-6,618,178.86 -8,922,56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8,131.14 -9,741,914.52

3.矿业权相关信息

（1）历史沿革

2009年6月，本公司、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和广州粤地矿业有限公司共同收购了蔡登峰和杨晓云所

持有结里煤焦公司100%股权。其中，公司出资4488万元，占60%的股份；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和广州粤

地矿业有限公司各出资1496万元，各占20%的股份。2011年三方股东对结里煤焦公司增资，增资后各股

东资本构成、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投资人 实收资本构成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60%

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

200.00 20%

广州粤地矿业有限公司

200.00 20%

合计

1,000.00 100

2012年3月， 公司以1800万元收购广州粤地矿业有限公司所持结里煤焦公司20%股权， 收购完成

后，结里煤焦公司各股东持股比例为公司持有80%股权，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持有20%股权。

2015年1月27日，公司与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及易颖、金荣辉签署《威宁县结里煤焦有限公司与孔

家沟煤矿资产整合合作协议》，结里煤焦公司与孔家沟煤矿按贵州煤矿兼并重组政策进行整合合作，以

结里煤焦公司下属核桃坪煤矿为主体矿山，与孔家沟煤矿的采矿权及矿山等固定资产（剥离了除煤矿

采矿权和矿山等固定资产之外的其他债权债务）进行整合，孔家沟煤矿根据贵州省政府资源整合政策

的要求进行关闭。 整合后的新建矿井，经贵州省政府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新矿井的各股东股权比例

为：公司占56%股权、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占14%股权、易颖占13.50%股权、金荣辉占16.50%股权。截止

至签订本协议之日，该煤矿资产整合的相关法律手续正在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审批之中。

2015年5月26日，公司与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同意将

其拥有的结里煤焦公司20%股权， 即整合后的新矿井的14%股权按转让协议的约定转让给本公司，本

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结里煤焦公司100%股权，对整合后新矿井的持股比例上升为70%股权。

目前，结里煤焦公司核桃坪煤矿处于停产整合阶段。

（2）主要产品

结里煤焦公司核桃坪煤矿是一个高瓦斯、低水的矿山，所采煤种为低灰、特低硫、中挥发份、中热值

的主焦煤，是适用于炼焦的优质煤种。

（3）结里煤焦公司具备煤炭开发资质和准入条件。

核桃坪煤矿位于贵州省威宁县炉山镇公贤村，经营范围为原煤的开采及销售，是“六证” 齐全的矿

井，目前生产能力为15万吨/年。核桃坪煤矿采矿许可证编号为C5200002010011120054575，有效期限

为2011年7月至2017年10月。

（4）资源储量

核桃坪煤矿矿区面积1.1899平方公里，矿区内可采煤层5层，其中全区可采C502、C403、C401号3

层， 大部可采C505、C503号2层。 可采煤层采用厚度总计6.81m， 全区可采煤层采用厚度总计4.43m，

C505、C503号大部可采煤层采用厚度总计2.38m。 根据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核桃坪煤矿矿产资源

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黔国土资储备字【2013】128号）及“《贵州省威宁县炉山镇核桃坪煤矿煤炭资

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评审意见” 等文件，截止2012年12月31日，评审备案保有资源储量为1043.97

万吨，与2005年评审备案报告《贵州省威宁县炉山镇核桃坪煤矿储量核实报告》对比，增加总资源储量

772.65万吨，本次增加的资源量尚未缴纳采矿权价款。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贵州省煤矿企

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试行》（黔府办发【2012】61号）等文件，该矿属于需要进行资源整合的煤矿，截

止评估基准日，C401号煤层已经开采完毕，企业目前处于停产整合阶段，将按照贵州省煤炭资源整合文

件精神，与其他煤矿资源进行整合后，重新规划设计开采。

4.评估与审计情况

（1）资产评估情况

①评估机构：具有执行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②评估对象为威宁县结里煤焦有限公司100%股权， 评估范围是威宁县结里煤焦有限公司的全部

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等资产及相应负债。

③评估基准日：2014年11月30日。

④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⑤评估方法：

房屋建筑物类、井巷、车辆和电子设备类资产采用重置成本法；土地使用权采用了成本逼近法和市

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矿业权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

⑥根据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黔国土资储备字（2013）128号]储量核实报告和评审意见书，截至储量

核实基准日2012年12月31日，核桃坪煤矿采矿许可证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为：

煤炭保有资源储量1,043.97万吨，其中：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111b）265.29万吨、控制的经济基

础储量（122b）305.69万吨、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472.99万吨。

⑦评估结论：

结里煤焦有限公司基于评估基准日的总资产账面价值7,695.44万元，评估值7,393.72万元，评估减

值310.72万元，减值率3.92%。负债账面价值868.17万元，评估值868.17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变化。净资产

账面价值6,827.27万元，评估值6,525.55万元，评估减值310.72万元，减值率4.42%。

评估结果汇总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B C D=C-B E=D/B×100%

1

流动资产

892.16 896.74 4.58 0.51

2

非流动资产

6,803.28 6,496.98 -306.31 -4.50

3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 - -

4

投资性房地产

- - -

5

固定资产

1,208.85 1,819.70 610.84 50.53

6

在建工程

- - -

7

无形资产

5,594.43 4,677.28 -917.15 -16.39

8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218.43 267.34 48.91 22.39

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10

资产总计

7,695.44 7,393.72 -301.73 -3.92

11

流动负债

868.17 868.17 - -

12

非流动负债

- - -

13

负债总计

868.17 868.17 - -

14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6,827.28 6,525.55 -301.73 -4.42

评估结果增减值的原因:

本次评估增减值主要是由于非流动资产评估增减值引起的。 其中固定资产评估增值610.85万元，

无形资产评估减值917.15万元，固定资产评估增值主要是房屋建筑物、井巷工程因建设成本上涨及固

定资产折旧年限较短引起的评估增值，无形资产评估减值主要原因是矿业权评估价值与账面价值发生

了减值，其中C401号煤层采矿权已经开采完成，不具有价值，其他煤层采矿权由于近年来煤炭价格销售

的大幅下降，导致采矿权价值的评估值相对较低。

⑧评估报告提请注意的事项

结里煤焦有限公司尚未缴纳本次评估范围内，已经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备案新增加的772.65万吨焦

煤的采矿权价款，根据测算应缴纳采矿权价款为4,635.90万元。 本次评估采矿权价值时已经将预计的

4,635.90万元应交未交采矿权价款进行了扣除。 国土部门将来核定的应缴纳采矿权价款与本次预计扣

除的采矿权价款或许可能存在差异。

（2）审计情况

审计机构为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据其出具的结里煤焦

公司2014年1-11月审计报告（广会所审字[2014]G14045240015号），截止2014年11月30日，结里煤

焦公司总资产为76,954,430.50元，净资产为68,272,763.44元，负债为8,681,667.06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双方当事人：

甲方（受让方）：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

1.成交金额、付款方式

（1）目标股权转让总价款：人民币壹仟壹佰叁拾伍万元整（￥1135万元）。

（2）付款方式（支付方式为现金，安排为分期付款）

①在签订合同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567.50万元。

②办理完成目标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手续，并乙方清偿完毕对结里煤焦公司的欠款后10个工作日

内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227.00万元。

③于2016年12月31日前付清全部剩余股权转让款340.50万元。

（3）合同生效条件

本协议签署时双方均已取得各自有权决策机构的批准和授权，本协议在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表签字和加盖公章后生效。

2.本次交易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3.交易定价情况

交易价格的确定是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出具的结里煤焦公司评估报告所载

20%股权评估净资产份额扣除乙方应承担结里煤焦有限公司从评估基准日至本协议签订日止的亏损

份额为基础，经协商一致确定结里煤焦公司20%股权转让价格为1135.00万元。

4.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目标股权的资金为公司自筹资金。

5.股权交割及权利与义务

（1）根据交易协议约定，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不再参与结里煤焦公司的经

营管理，也不再享有和承担结里煤焦公司的任何权利和义务，其所欠结里煤焦公司的债务在其收到本

公司首期股权转让款后3个工作日内付清。

（2）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就目标股权所享有的在结里煤焦公司所有的权利

和义务均归公司享有和承担，包括《威宁县结里煤焦有限公司与孔家沟煤矿资产整合合作协议》项下

的“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 的全部权利义务均转让给公司，该等权利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与目标股权

相对应的结里煤焦公司利润分配、转增资本、增资，参与剩余财产的分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所规定

和赋予的其他权利以及目标股权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3）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不再享有和承担《威宁县结里煤焦有限公司与孔

家沟煤矿资产整合合作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不再享有整合后的新矿井14%的股权，不再享有和承

担整合后的新矿井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该股权及其权利义务均归本公司享有和承担。

（4）自公司支付首期款之日起，双方应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积极协助和配合结里煤焦公司办理相

关股权转让的工商等变更登记手续。

五、其他安排

自公司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后3个工作日内， 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撤回其委派结里煤焦公司的董

事和其他管理人员并办妥相关资料和事务的全部移交工作和手续。

六、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收购目标股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提高了公司所拥有结里煤焦公司的股权份额，有效

加强了公司对煤炭业务的支持和管控，有利于稳步促进公司煤炭业务的规模发展。

2.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支付本次股权收购款，不会对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经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2.经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本公司与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4.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会所审字[2014]G14045240015号审计报告。

5.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4]第1503号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公告编号：

2015-032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田汽车109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178,453,557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5.3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副董事长张夕勇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7人，出席7人，董事徐和谊、王金玉、于仲福、张建勇、李学军、张泉、包晓晨、庄

瑞豪、尚元贤、张志祥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3人，张连生、尉佳、陈忠义、徐振平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龚敏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巩月琼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78,238,757 99.98 202,100 0.02 12,70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78,238,757 99.98 202,100 0.02 12,700 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78,238,757 99.98 202,300 0.02 12,500 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78,223,957 99.98 217,100 0.02 12,500 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78,084,557 99.97 356,500 0.03 12,500 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78,238,757 99.98 202,300 0.02 12,500 0.00

7、 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关于与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43,678,757 99.98 202,300 0.02 12,500 0.00

7.02议案名称：关于与长沙义和车桥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43,678,757 99.98 202,300 0.02 12,500 0.00

7.03议案名称：关于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78,238,757 99.98 202,300 0.02 12,500 0.00

7.04议案名称：关于与潍柴动力扬州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78,238,757 99.98 202,300 0.02 12,500 0.00

7.05议案名称：关于与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78,238,757 99.98 202,300 0.02 12,500 0.00

7.06议案名称：关于与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2,848,757 99.98 202,300 0.02 12,500 0.00

7.07议案名称：关于与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78,183,353 99.98 202,300 0.02 12,500 0.00

7.08议案名称：关于与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78,183,353 99.98 202,300 0.02 12,500 0.00

7.09议案名称：关于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52,997,306 99.92 202,300 0.08 12,500 0.00

7.10议案名称：关于与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52,751,006 99.82 448,600 0.18 12,500 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78,223,357 99.98 214,100 0.02 16,100 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78,223,357 99.98 214,100 0.02 16,100 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授权经理部门2015年度银行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78,223,357 99.98 214,100 0.02 16,100 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独立董事费用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78,221,157 99.98 216,300 0.02 16,100 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以增发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有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78,235,157 99.98 202,300 0.02 16,100 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52,859,814 99.92% 202,100 0.08% 12,700 0.00%

2

关于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52,859,814 99.92% 202,100 0.08% 12,700 0.00%

3

关于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52,859,814 99.92% 202,300 0.08% 12,500 0.00%

4

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52,845,014 99.91% 217,100 0.09% 12,500 0.00%

5

关于

2014

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252,705,614 99.85% 356,500 0.14% 12,500 0.01%

6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252,859,814 99.92% 202,300 0.08% 12,500 0.00%

7.01

关于与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18,299,814 99.90% 202,300 0.09% 12,500 0.01%

7.02

关于与长沙义和车桥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18,299,814 99.90% 202,300 0.09% 12,500 0.01%

7.03

关于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52,859,814 99.92% 202,300 0.08% 12,500 0.00%

7.04

关于与潍柴动力扬州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的

关联交易

252,859,814 99.92% 202,300 0.08% 12,500 0.00%

7.05

关于与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

交易

252,859,814 99.92% 202,300 0.08% 12,500 0.00%

7.06

关于与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的关联交

易

227,469,814 99.91% 202,300 0.09% 12,500 0.00%

7.07

关于与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的关

联交易

252,859,814 99.92% 202,300 0.08% 12,500 0.00%

7.08

关于与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的关联

交易

252,859,814 99.92% 202,300 0.08% 12,500 0.00%

7.09

关于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52,859,814 99.92% 202,300 0.08% 12,500 0.00%

7.10

关于与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

易

252,613,514 99.82% 448,600 0.18% 12,500 0.00%

8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252,844,414 99.91% 214,100 0.08% 16,100 0.01%

9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252,844,414 99.91% 214,100 0.08% 16,100 0.01%

10

关于董事会授权经理部门

2015

年度银行融资

额度的议案

252,844,414 99.91% 214,100 0.08% 16,100 0.01%

11

关于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费用预算的议案

252,842,214 99.91% 216,300 0.09% 16,100 0.00%

12

关于以增发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有资金

的议案

252,856,214 99.91% 202,300 0.08% 16,100 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01、7.0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持股34560000股）回避表决，议

案7.0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首钢总公司（持股25390000股）回避表决，议案7.07、7.08涉及关联交

易，关联股东张夕勇（持股55404股）回避表决，议案7.09、7.10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持股925186047股）、张夕勇（持股55404股）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岳超超、张宇侬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967

证券简称：北方创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27

号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组

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4月13日起停牌。 2015

年4月25日，公司发布了《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的停牌公告》（临2015-020号）。 2015年5月27日，公司发

布了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

告》（临2015-026号）。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情况。 现对公司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情况补充说

明如下：

一、初步论证的重组框架介绍

（一）主要交易对方

交易对方初步确定为控股股东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

（二）交易方式

交易方式初步确定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

（三）标的资产情况

标的资产初步确定为控股股东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部分军品及民品资产。

二、本次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工作。

公司积极与交易对方就方案及细节展开讨论， 财务顾问、 法律顾

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正在对交易具体方案进行研究、论证，同

时开展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等方面的工作。 截至目前，有关各方

尚未签订重组框架协议或意向协议， 亦未正式开展有关政府部门

的报批工作，公司尚未与财务顾问签订重组服务协议。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鉴于本次交易涉及事项较多，公司、交易对方及各中介机构需

要更多时间对方案进行完善， 并需就重组方案与有关主管部门进

行政策咨询和工作沟通，本公司股票无法在原预计时间2015年5月

27日复牌。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为保证披露的重组方案以及相关数据的真实、准确和完整，防

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

年5月27日起预计继续停牌不超过1个月。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资

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五、更正事项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7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披露的《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进展暨继

续停牌公告》（编号为临 2015-026号公告，以下简称“原公告” ）

由于工作人员笔误出现了错误，现更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鉴于本次交易涉及事项较多，公司、交易对方及

各中介机构需要更多时间对方案进行完善， 并需就重组方案与有

关主管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和工作沟通， 本公司股票无法在原预计

时间2014年5月27日复牌。 ”

更正后的内容为：“鉴于本次交易涉及事项较多，公司、交易对

方及各中介机构需要更多时间对方案进行完善， 并需就重组方案

与有关主管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和工作沟通， 本公司股票无法在原

预计时间2015年5月27日复牌。 ”

对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鉴于该事项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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